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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40� � � �证券简称：亚太科技 公告编号：2015-038

江苏亚太轻合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 �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重要内容提示

1

、

公司于

2015

年

6

月

10

日在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券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http://

www.cninfo.com.cn

）

刊登了

《

关于召开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

公告编

号

：

2015-036

），

并于

2015

年

6

月

23

日在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券报

》

和巨潮资讯网刊

登了

《

关于召开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5-037

）。

2

、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

、

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

3

、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情况

。

二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

召开时间

（

1

）

现场会议时间

：

2015

年

6

月

26

日

（

星期五

）

14:30

，

会期半天

。

（

2

）

网络投票时间

：

2015

年

6

月

25

日至

2015

年

6

月

26

日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

年

6

月

26

日

9:

30-11:30

，

13:00-15: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

年

6

月

25

日

15:00

至

2015

年

6

月

26

日

15:00

的任意时间

。

2

、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

公司

6

号会议室

（

无锡市新区坊兴路

8

号

）。

3

、

召开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公司通过深

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

http://wltp.cninfo.com.cn

）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

的投票平台

，

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或互

联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投票

、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

、

深圳证券交易所

互联网系统投票中的一种

。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

4

、

召集人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

5

、

主持人

：

董事长周福海先生

。

6

、

本次会议的召集

、

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等法律法规

、

规范性文件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指派潘岩平

、

孙晓智律师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进行见证

，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

7

、

会议出席情况

：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5

人

，

代表股份

526,262,800

股

，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50.6022％

。

其中

：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6

人

，

代表股份

526,

220,000

股

，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50.5981％

。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9

人

，

代表股份

42,

800

股

，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41％

。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1

人

，

代表股份

107,800

股

，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104%

。

其中

：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2

人

，

代表股份

65,000

股

，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63%

。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9

人

，

代表股份

42,800

股

，

占

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41％

。

公司全体董事

、

监事

、

董事会秘书

、

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

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

三

、

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

、

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

。

2

、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

1

）

审议并通过

：《

关于变更经营范围和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总表决情况

：

同意

526,260,80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6％

；

反

对

2,00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4％

；

弃权

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

同意

105,8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1447%

；

反对

2,0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8553%

；

弃权

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2

）

审议并通过

《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证券投资额度调整的议案

》。

总表决情况

：

同意

526,260,80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6％

；

反

对

2,00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4％

；

弃权

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

同意

105,8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1447%

；

反对

2,0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8553%

；

弃权

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四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

律师事务所名称

：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2

、

律师姓名

：

潘岩平

、

孙晓智

3

、

结论性意见

：

"

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

、

法规和

《

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及贵公司

《

章程

》

的规定

；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

召集人资格合法

有效

；

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

、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

、

有

效

。

"

五

、

备查文件

1

、

江苏亚太轻合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2

、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的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

江苏亚太轻合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 6月 27日

股票代码：002109� � � �股票简称：兴化股份 编号：2015-041

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对公告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5

年

5

月

8

日发布了

《

陕西

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5-023

）

:

接实际控制人陕西

延长石油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延长集团

"

）

通知

，

延长集团拟筹划对公司

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

因该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

，

为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

避免对公

司股价产生异常波动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

股票上市规则

》

和

《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

》

的有关规定

，

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

，

公司股票

（

股票简称

：

兴

化股份

，

股票代码

：

002109

）

自

2015

年

5

月

8

日开市起停牌

。

公司分别于

2015

年

5

月

15

日

、

2015

年

5

月

22

日

、

2015

年

5

月

29

日

、

2015

年

6

月

5

日

、

2015

年

6

月

12

日披露了

《

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

》

(

公告编号分

别为

: 2015-023

、

2015-025

、

2015-028

、

2015-029

、

2015-030

、

2015-037)

，

公司股票继续

停牌

。

于

2015

年

6

月

19

日发布了

《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

》（

公告编号分

别为

: 2015-039

），

确认本次实际控制人延长集团对公司筹划的重大事项为重大资产

重组事项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

公司正在组织相关中介机构推进各项工作

，

因相关工作正在

进行中

，

有关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

，

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6

月

29

日开市时起将继续停

牌

。

停牌期间

，

公司将按照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及交易所其他有关规

定

，

结合停牌期间上述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

，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每五个交易日

发布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

，

公司董事会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会议

，

审议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议案并申请股票复牌

。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http://www.

cninfo.com.cn

）。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

，

敬请广大投资者

关注公司后续公告

，

并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6月 27日

证券代码:000685� � � � �证券简称:中山公用 编号:2015-051

债券代码:112212� � � � � � �债券简称:14中山债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付息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公司债券

（

以下简称

“

本期债券

”）

将

于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３

日支付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３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

日期间的利息

５．７５

元

（

含税

）

／

张

。

本次债券付息期的债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

日

，

凡在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

日

（

含

）

前买入并持有本期债券的投资者享有获得本次利息款的权利

；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

日卖出本期债券的投资者不享有本次派发的利息

。

一

、

债券基本情况

１

、

债券名称

：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公司债券

２

、

债券代码

：

１１２２１２

债券简称

：

１４

中山债

３

、

债券利率

、

期限及规模

：

本期公司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

，

债券票面利率为

５．７５％

，

公司债券的期限为

３

年

，

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８

亿元

。

４

、

债券起息日

、

付息日

、

付息方式

：

（

１

）

起息日

：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３

日

（

２

）

付息日

：

２０１５

年至

２０１７

年每年的

７

月

３

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

（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工作日

）。

（

３

）

付息方式

：

采用单利按年计息

，

不计复利

，

逾期不另计息

。

每年付息一次

，

到期一次还本

，

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

本期债券于每年的付息日

向投资者支付的利息为投资者截至利息登记日收市时各自所持有的本期债券票

面总额与票面年利率的乘积之和

，

于兑付日向投资者支付的本息为投资者截至兑

付登记日收市时各自持有的本期债券到期最后一期利息及等于票面总额的本金

。

５

、

信用级别

：

经中诚信评估综合评定

，

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

ＡＡ＋

，

本期公

司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ＡＡ＋

。

６

、

担保情况

：

中山中汇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为本期债券提供全额无条件的不可

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

７

、

上市时间和地点

：

本期债券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０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

易

。

８

、

本期债券登记

、

托管

、

代理债券付息

、

兑付机构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

二

、

本次债券付息方案

本期债券

３

年期品种债券

“

１４

中山债

”

的票面利率为

５．７５％

，

本次付息每

１０

张

“

１４

中山债

”

派发利息人民币

５７．５

元

（

含税

）。

扣税后个人

、

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

有人取得的实际每

１０

张派发利息为

４６

元

；

扣税后非居民企业

（

包括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

取得的实际每

１０

张派发利息为

５１．７５

元

。

三

、

债券付息权益登记日

、

除息日及兑息日

１

、

权益登记日

：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

日

２

、

除息日

：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３

日

３

、

付息日

：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３

日

四

、

债券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

日深交所收市后

，

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债券持有人

。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

日

（

含

）

以前买入并持有本期债券的投资者享有获得本次利息

款的权利

。

五

、

债券付息方法

本公司将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进行本次付息

。

在

本次派息款到账日

２

个交易日前

，

本公司会将本期债券本次利息足额划付至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收到款项后

，

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本期债券本次利息划付给

相应的付息网点

（

由债券持有人指定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或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

）。

债券持有人可自付息日起向其指定的结

算参与人营业部领取利息

。

六

、

关于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１

、

个人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

》

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

，

本期债券个人

（

包括证券投资基金

）

债券持有者应缴纳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

，

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

２０％

。

根据

《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

税代扣代缴工作的通知

》（

国税函

［

２００３

］

６１２

号

）

规定

，

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统

一由各付息网点在向债券持有人支付利息时负责代扣代缴

，

就地入库

。

如各兑付

机构未履行上述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义务

，

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各

兑付机构自行承担

。

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征缴说明如下

：

（

１

）

纳税人

：

本期债券的个人投资者

；

（

２

）

征税对象

：

本期债券的利息所得

；

（

３

）

征税税率

：

按利息额的

２０％

征收

；

（

４

）

征收环节

：

个人投资者在兑付机构领取利息时由兑付机构一次性扣除

；

（

５

）

代扣代缴义务人

：

负责本期债券付息工作的各兑付机构

。

２

、

非居民企业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

》

及其实施条例

、《

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

泉扣缴管理暂行办法

》（

国税发

［

２００９

］

３

号

）

等规定

，

本期债券非居民企业

（

包括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

债券持有者取得的本期债券利息应缴纳

１０％

企业所得税

，

由本公司

负责代扣代缴

。

代扣代缴具体安排如下

：

（

１

）

截止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

日深交所收市后持有

“

１４

中山债

”

的

ＱＦＩＩ

等非居

民企业

，

请在本次债券兑息日

（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３

日

）

起

７

个工作日内

，

将应纳税款

划至本公司指定银行账户

，

用途请填写

“

１４

中山债纳税款

”，

由本公司向税务机关

缴纳

。

税款划出后

，

请尽快与本公司财务部确认

。

账户名称

：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

：

中国建设银行中山分行

账户号码

：

４４００１７８０３５２０５１３３５１３２

咨询电话

：

０７６０－ ８８３８００１６

咨询人

：

李艳霞

邮寄地址

：

广东省中山市兴中道

１８

号财兴大厦北座

邮政编码

：

５２８４０３

（

２

）

请上述

ＱＦＩＩ

等非居民企业在本次债券兑息日起

７

个工作日内

，

以专人

送达或邮寄的方式

，

将填写完毕的附件表格

《“

１４

中山债

”

付息事宜之

ＱＦＩＩ

情况

表

》（

需加盖公章

）、

证券账户卡复印件

（

需加盖公章

）、

ＱＦＩＩ

证券投资业务许可证

复印件

（

需加盖公章

）

等一并送交给本公司

。

信封上请注明

“

１４

中山债所得税资料

”

（

３

）

如上述

ＱＦＩＩ

等非居民企业已就本次债券利息纳税或进行了纳税申报

，

在本次债券兑息日起

７

个工作日内

，

除提供上述资料外

，

还应向本公司提供相关

纳税证明文件

（

包括但不限于向中国税务机关缴纳了企业所得税的税收通用缴款

书

／

完税凭证原件

、

向中国税务机关递交的企业所得税预缴纳税申报表原件

、

纳税

依据

），

或者向本公司出具经合法签署的已就本次债券利息纳税或进行了纳税申

报的声明原件

，

上述在规定时间内提供的资料经本公司审核同意后

，

将不再安排

利息所得税的代扣代缴

。

所有文件请以专人送达或邮寄的方式在上述时间内送达

至本公司

。

（

４

）

如上述

ＱＦＩＩ

等非居民企业未提供或逾期未提供资料及划出税款

，

由此

产生的法律责任及税款滞纳金

、

罚款等

（

如有

）

由上述

ＱＦＩＩ

等非居民企业自行承

担

。

３

、

其他债权持有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其他债券持有者的债券利息所得税需自行缴纳

。

七

、

本次债券付息的相关机构

１

、

发行人

：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

：

梁绮丽

电话

：

０７６０－８９８８６８１３

传真

：

０７６０－８８８３００１１

地址

：

广东省中山市兴中道

１８

号财兴大厦北座董事会办公室

邮编

：

５２８４０３

２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本期公司债券的联席保荐人

：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

主承销商

：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

：

但超

、

刘建

联系电话

：

０２０－ ８７５５５８８８

邮政编码

：

５１００７５

３

、

托管机构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联系人

：

李燕群

联系电话

：

０７５５－ ２５９３８０７２

地址

：

广东省深圳市深南中路

１０９３

号中信大厦

１８

层

邮编

：

５１８０３１

投资者可以到下列互联网网址查阅本付息公告

：

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八

、

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付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

特此公告

。

附件

：“

１４

中山债

”

付息事宜之

ＱＦＩＩ

情况表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六月二十六日

附

：

“

１４

中山债

”

付息事宜之

ＱＦＩＩ

情况表

中文 英文

在其居民国（地区）名称

在中国境内名称

在其居民国（地区）地址

国别（地区）

付息债权登记日收市后

持债张数（张）

债券利息（税前，人民币元）

债券利息所得应纳税款 （人民币元）

联系人

：

联系电话

：

传真

：

邮箱

：

公司名称及签章

：

日期

：

股票简称:首钢股份 股票代码:000959� � �公告编号:� 2015-024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一

、

本次股东大会否决了第五项

《

公司

201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和第

七项

《

关于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预计情况的议案

》；

二

、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

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召开

2014

年度股

东大会

。

现场会议于

2015

年

6

月

26

日

14

时

30

分在北京市石景山区首钢文馆大厅

如期召开

；

网络投票时间为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5

年

6

月

26

日

9:30-11:30

，

13:00-15:00

；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的时间为

2015

年

6

月

25

日

15:00

至

2015

年

6

月

26

日

15:00

期间

。

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

2015

年

6

月

18

日

，

公司股份总数为

5,289,389,

600

股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共计

43

人

，

持

有或代表股份数为

4,200,325,348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4104%

。

其中

，

出

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

4

人

，

持有或代表股份数为

4,198,783,571

股

，

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3813%

；

出席网络投票的股东

39

人

，

持有或代表股份数为

1,541,777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91%

。

公司董事

、

监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

。

现场会议由

靳伟董事长主持

。

会议表决情况如下

：

一

、《

公司

2014

年度董事会报告

》

同意

4,199,285,171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52％

；

反对

638,90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52％

；

弃权

401,277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401,277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96％

。

该报告应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总体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数二分之一以上通

过

。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

，

该报告获得通过

。

二

、《

公司

2014

年度监事会报告

》

同意

4,199,285,171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52％

；

反对

619,60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48％

；

弃权

420,577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420,577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00％

。

该报告应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总体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数二分之一以上通

过

。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

，

该报告获得通过

。

三

、《

公司

2014

年年度报告

》

及

《

公司

2014

年年度报告摘要

》

同意

4,199,285,071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52％

；

反对

619,60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48％

；

弃权

420,677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420,677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00％

。

该事项应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总体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数二分之一以上通

过

。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

，

该事项获得通过

。

四

、《

公司

201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同意

4,198,789,871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34％

；

反对

619,60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48％

；

弃权

915,877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420,677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18％

。

该报告应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总体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数二分之一以上通

过

。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

，

该报告获得通过

。

五

、《

公司

201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经审计

,

公司

2014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62,643,797.43

元

。

受当

前国内经济形势和钢铁产能供大于求

、

钢铁工业低迷等影响

,

考虑到公司

2015

年度

项目资金支出预算安排实际

,

以及生产经营所需现金流的平稳性

,2014

年度公司不进

行利润分配

，

也不实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

总表决情况

：

同意

1480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4％

；

反对

4,199,903,171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99％

；

弃权

401,077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397,477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95％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

同意

148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9460％

；

反对

1,142,300

股

，

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3.0148％

；

弃权

401,077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97,477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5.6365％

。

该预案应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总体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数二分之一以上通

过

。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

，

该预案未获得通过

。

六

、《

公司

2015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

同意

4,198,803,371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38％

；

反对

619,60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48％

；

弃权

902,377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407,177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15％

。

该报告应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总体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数二分之一以上通

过

。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

，

该报告获得通过

。

七

、《

公司关于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预计情况的议案

》

该议案属关联交易

，

根据有关规定

，

本公司控股股东

----

首钢总公司

(

持股

4,198,

760,871

股

)

回避表决

。

总表决情况

：

同意

29,00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8537％

；

反对

623,800

股

，

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39.8728％

；

弃权

911,677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16,477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58.2736％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

同意

29,0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8537％

；

反对

623,800

股

，

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9.8728％

；

弃权

911,677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16,477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8.2736％

。

该议案应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总体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数二分之一以上通

过

。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

，

该议案未获得通过

。

八

、《

公司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聘请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

2015

年度公司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

。

聘期一年

。

总表决情况

：

同意

4,198,789,871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34％

；

反对

1,114,

80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65％

；

弃权

420,677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420,677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00％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

同意

29,0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8537％

；

反对

1,114,800

股

，

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1.2570％

；

弃权

420,677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20,677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6.8893％

。

该议案应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总体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数二分之一以上通

过

。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

，

该议案获得通过

。

九

、《

首钢总公司关于提议进行现金分红的议案

》

经审计

，

首钢股份

2014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62,643,797.43

元

，

首钢总公司提议以

2014

年末首钢股份股本总数

5,289,389,600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

每

10

股派现金红利

0.1

元

(

含税

)

，

合计分配现金

52,893,896.00

元

。

本年度不实行资本

公积转增股本

。

总表决情况

：

同意

4,199,845,948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86％

；

反对

442,10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05％

；

弃权

31,00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28,30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7％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

同意

1085077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9.3572％

；

反对

442,1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8.2586％

；

弃权

31,00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8,3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9815％

。

该议案应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总体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数二分之一以上通

过

。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

，

该议案获得通过

。

十

、

根据有关规定

，

本次股东大会听取了

《

公司

2014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

和

《

公司关于高级管理人员

2014

年度薪酬兑现及

2015

年度薪酬与考核分配办法的说

明

》。

十一

、

鉴于本次股东大会有关利润分配的第五项议案和第九项议案的表决结果

，

第五项议案未获得股东大会表决通过

，

第九项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

公司将根据本决议

修改公司

2014

年度董事会报告

、

2014

年年度报告的相关内容并公告

。

根据有关法律规定

，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马哲

、

薛玉婷作为本次会议见证律

师出席了会议

，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

律师认为

,

公司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集

、

召开程

序符合法律法规

、

规范性文件及贵公司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本次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

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法律意见书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六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000959� � �证券简称:首钢股份 �公告编号:2015-025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因公司控股股东首钢总公司正在筹划

关于本公司的重大事项

，

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

，

公司于

2015

年

4

月

23

日公

告了

《

关于筹划重大事项停牌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5-008

），

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4

月

23

日开市起停牌

。

2015

年

5

月

8

日

，

公司发布了

《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

》（

公

告编号

：

2015-010

），

并根据规定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

2015

年

6

月

5

日

，

公司发布了

《

关于筹划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5-018

），

并根据规定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

公司及有关各方正在研究论证重大资产重组方案

。

因相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

为维

护投资者利益

，

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

，

本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6

月

29

日开市起继续

停牌

。

停牌期间

，

公司将继续督促相关方加紧各项工作

，

尽早确定重组方案

。

停牌期间

，

公司将根据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

，

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

每五个交易日披露一次进展情况

。

本公司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

尚存较大不确定性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

特此公告

。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六月二十六日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关于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国枫律股字[2015]A0266号

致

：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

贵公司

）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以下简称

"

《

证券

法

》

"

）、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以下简称

"

《

股东

大会规则

》

"

）、《

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

》（

以下简称

"

《

从业办法

》

"

）

及

贵公司章程

（

以下简称

"

《

公司章程

》

"

）

等有关规定

，

本所指派律师出席贵公司

2014

年

度股东大会

（

以下简称

"

本次会议

"

），

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

本所律师已经按照

《

股东大会规则

》

的要求对贵公司本次会议的真实性

、

合法性

进行查验并发表法律意见

；

本法律意见书中不存在虚假记载

、

严重误导性陈述及重大

遗漏

。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贵公司本次会议之目的使用

，

不得被任何人用于其他任何目

的

。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贵公司本次会议决议一起予以公告

。

根据

《

证券法

》

第二十条第二款

、《

股东大会规则

》

第五条和

《

从业办法

》

的相关要

求

，

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

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

，

本所律师对贵公司提

供的有关文件和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和验证

，

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

一

、

本次会议的召集

、

召开程序

（

一

）

本次会议的召集

经核查

，

本次会议由贵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15

年度第三次临时会议决定召开并

由董事会召集

，

贵公司董事会于

2015

年

6

月

5

日在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

证券时报

》

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发布了

《

北京首钢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4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

2015

年

6

月

15

日

，

贵公司收到持有贵公司

79.38%

股份的股东首钢总公司提出

的

《

关于提议进行现金分红的议案

》

的临时提案

，

贵公司董事会于

2015

年

6

月

17

日

在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信息披

露网站发布了

《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增加

2014

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

的公告

》

及

《

公司关于增加

2014

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暨年度股东大会的补充通

知

》。

经核查

，

前述通知载明了本次会议召开的时间

、

地点

，

股东有权亲自或委托代理

人出席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

，

有权出席本次会议股东的股权登记日及登记办法

、

联

系地址

、

联系人等事项

，

同时列明了本次会议的审议事项并对有关议案的内容进行了

充分披露

。

（

二

）

本次会议的召开

1

、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

2

、

本次会议的现场会议于

2015

年

6

月

26

日下午

14:30

在首钢文馆大厅召开

，

会

议由董事长靳伟先生主持

。

3

、

贵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向贵

公司全体股东提供了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

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5

年

6

月

26

日

9:30

至

11:30

，

13:00

至

15: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15

年

6

月

25

日

15:00

至

2015

年

6

月

26

日

15:

00

。

经核查

，

贵公司董事会按照

《

公司法

》、《

股东大会规则

》

等相关法律

、

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以及

《

公司章程

》

召集本次会议

，

并对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进行了披露

，

贵公司

本次会议召开的时间

、

地点及会议内容与会议通知所载明的相关内容一致

。

贵公司本

次会议的通知

、

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

、

规范性文件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二

、

本次会议召集人和出席本次会议人员的资格

本次会议的召集人为贵公司董事会

，

符合法律法规

、

规范性文件及贵公司

《

公司

章程

》

规定的召集人的资格

。

根据现场出席本次会议股东

、

股东代理人签名及授权委托书并经核查

，

现场出席

本次会议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共

4

人

，

代表股份

4,198,783,571

股

，

占贵公司股份总数

的

79.3812%

。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络投票统计结果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及互联网投票系统参与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39

人

，

代表股份数为

1,

541,777

股

,

占贵公司股份总数的

0.0291%

，

前述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资格已由深圳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及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认证

。

经核查

，

上述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参加会议的资格均合法有效

；

除贵公司股东及委

托代理人外

，

其他出席现场会议的人员为贵公司董事

、

监事和董事会秘书

，

贵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及本所律师列席现场会议

。

经核查

，

本所律师认为

，

本次会议召集人和出席

、

列席会议人员的资格符合现行

有效的法律法规

、

规范性文件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合法有效

。

三

、

本次会议议案的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

经核查

，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一至议案八为贵公司董事会于

2015

年

6

月

5

日发

布的

《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4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

中所列明的事项

；

议案九为本次会议召开

10

日前

，

持有贵公司

79.38%

股份的股东首钢总公司提出的

临时提案

，

贵公司在收到前述临时提案后两日内予以了补充通知和公告

，

本次会议审

议及表决的事项为贵公司已公告的会议通知中所列明的全部议案

。

本次会议经审议

，

依照

《

公司章程

》

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所规定的表决程序

，

表决

通过了以下议案

：

议案一

：《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董事会报告

》；

议案二

：《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监事会报告

》；

议案三

：《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

议案四

：《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议案六

：《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

议案八

：《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议案九

：《

首钢总公司关于提议进行现金分红的议案

》。

议案五

《

公司

201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及议案七

《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预计情况的议案

》

未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此外

，

本次会议

现场会议参会全体股东听取了

《

公司独立董事

2014

年度述职报告

》

及

《

公司关于高级

管理人员

2014

年度薪酬兑现及

2015

年度薪酬与考核分配办法的说明

》。

经核查

，

本次会议的表决方式包括现场记名方式及网络投票方式

。

现场会议以现

场记名方式进行表决

，

并推举了两名股东代表

、

一名监事代表与本所律师共同进行监

票和计票并公布了上述议案的现场表决结果

；

网络投票结束后

，

深圳证券信息网络有

限公司向贵公司提供了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统计结果

；

在合计统计每项议案的现场投

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结果的基础上

，

确定了每项议案表决的最终结果后予以公布

，

其

中

，

议案

（

五

）、

议案

（

七

）、

议案

（

八

）

及议案

（

九

）

在审议时

，

持股

5%

以下的中小股东均

已单独计票并披露表决结果

。

经核查

，

议案一至议案四

、

议案六

、

议案八及议案九由出席本次会议股东

（

股东代

理人

）

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审议通过

；

议案七涉及关联交易

，

关联股东回

避表决

，

未获得出席本次会议非关联股东

（

股东代理人

）

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

以上同意

，

未通过

；

议案五未获出席本次会议股东

（

股东代理人

）

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

分之一以上同意

，

未通过

。

经核查

，

本次会议的会议记录已由出席本次会议的贵公司董事

、

监事

、

董事会秘书

、

会

议主持人签署

，

会议决议已由出席本次会议的董事签署

。

综上所述

，

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

、

规范性文件及贵公司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合法有效

。

四

、

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

，

本所律师认为

，

贵公司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集

、

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

规

、

规范性文件及贵公司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本次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三份

。

负 责 人:______________

张利国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_____________

马 哲

薛玉婷

2015年 6月 26日

证券代码:000301� � 证券简称:东方市场 公告编号:2015-017

江苏吴江中国东方丝绸市场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股东大会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

１

、

江苏吴江中国东方丝绸市场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２０１４

年度分红派息方案已获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８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

，

分配方案的具体内容为

：

按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总股本

１

，

２１８

，

２３６

，

４４５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５０

元

（

含税

）；

２０１４

年度不实施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

２

、

自上述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没有发生变化

。

３

、

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是

一致的

。

４

、

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

二

、

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

：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

，

２１８

，

２３６

，

４４５

股为

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０．５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

（

含税

；

扣税后

，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以

及持有股改限售股

、

首发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１０

股派

０．４５０

元

；

持

有非股改

、

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

、

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

差别化税率征收

，

先按每

１０

股派

０．４７５

元

，

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

情况

，

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

ａ

；

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

，

本

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

，

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

【

ａ

注

：

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

，

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

，

持股

１

个月

（

含

１

个月

）

以内

，

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０７５

元

；

持股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

（

含

１

年

）

的

，

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０２５

元

；

持股超过

１

年的

，

不需补缴税款

。】

三

、

分红派息日期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３

日

，

除权除息日为

：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６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为

：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６

日

。

四

、

分红派息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

截止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３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登记

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

五

、

分配方法

１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６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

或其他托管机构

）

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

２

、

以下

Ａ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７０６

江苏吴江丝绸集团有限公司

六

、

有关咨询办法

１

、

咨询机构

：

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２

、

咨询地址

：

江苏省吴江市盛泽镇市场路丝绸股份大厦

３

、

联 系 人

：

范佳健

４

、

电 话

：

０５１２－６３５７３４８０

５

、

传 真

：

０５１２－６３５５２２７２

七

、

备查文件

１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

２

、

董事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决议

；

３

、

股东大会关于审议通过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决议

。

特此公告

。

江苏吴江中国东方丝绸市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 6月 26日

证券代码:002303� � � �证券简称:美盈森 公告编号:2015-041

深圳市美盈森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两家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注册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美盈森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

（

临

时

）

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于深圳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

及

《

关于于东莞设立全资子公

司的议案

》，

同意公司分别于深圳

、

东莞设立全资子公司小美集科技有限公司

、

美莲检测

有限公司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２

日在

《

证券时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披露的

《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

（

临时

）

会议决议公告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５－

０３４

）、《

关于于深圳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

２０１５－０３５

）、《

关于于东莞设立全资子公司的

公告

》（

２０１５－０３６

）。

近日

，

上述两家全资子公司已完成工商注册登记手续

，

取得了由深圳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颁发的

《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

及东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

《

营业执照

》。

相关注册

登记信息如下

：

一

、

公司名称

：

小美集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号

：

４４０３０１１１３１７３９７９

住所

：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１

号

Ａ

栋

２０１

室

（

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

有限公司

）

法定代表人

：

王海鹏

注册资本

：

５

亿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经营范围

：

创意包装解决方案的设计及研发

、

销售

；

企业信息化系统和方案的咨询

、

设计

；

健康家居和智能家居产品的研发

、

销售

；

生活用品

、

办公用品的研发

、

销售

；

电子产

品的开发

、

设计和销售

；

数据分析

；

网上从事商贸活动

（

不含限制项目

）。（

以上各项涉及法

律

、

行政法规

、

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

，

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

创意包

装解决方案的生产

；

健康家居和智能家居产品的生产

；

生活用品

、

办公用品的研发

、

销售

；

生活用品

、

办公用品的生产

。

成立日期

：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９

日

经营期限

：

５０

年

二

、

公司名称

：

美莲检测有限公司

注册号

：

４４１９００００２５２９３２３

住所

：

东莞市桥头镇东部工业园桥头园区

法定代表人

：

王海鹏

注册资本

：

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经营范围

：

计量仪器与设备的技术咨询

；

电子安全电磁兼容技术开发

；

电子元器件和

仪器的销售

；

包装产品检测

、

实验室检测

；

安全技术咨询

；

环保咨询服务

；

电网

、

信息系统

电磁辐射控制技术开发

；

实验室检测

、

校准

，

检验

，

检查

，

货物查验

，

技术服务

；

批发业

、

零

售业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的经营活动

。）

成立日期

：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５

日

经营期限

：

长期

特此公告

。

深圳市美盈森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6月 26日

证券代码:002303� � � �证券简称:美盈森 公告编号:2015-042

深圳市美盈森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美盈森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２０１４

年年度

权益分派方案已获得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０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４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现将权益

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

一

、

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４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７１５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

，

向

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送红股

３．００００００

股

，

派

０．７５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

（

含税

；

扣税后

，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

、

首发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１０

股派

０．３７５０００

元

；

持有非股改

、

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

、

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

化税率征收

，

先按每

１０

股派

０．５６２５００

元

，

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

，

再

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

ａ

；

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

，

本公司未代扣代缴

所得税

，

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

同时

，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７．００００００

股

。

【

ａ

注

：

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

，

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

，

持股

１

个月

（

含

１

个月

）

以内

，

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５６２５００

元

；

持股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

（

含

１

年

）

的

，

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１８７５００

元

；

持股超过

１

年的

，

不需补缴税款

。】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７１５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

，

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１

，

４３０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

。

二

、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

日

，

除权除息日为

：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３

日

。

三

、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

截止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全体股东

。

四

、

权益分派方法

１

、

本次所送

（

转

）

股于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３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

在送

（

转

）

股过程中产生

的不足

１

股的部分

，

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

１

股

（

若尾数相同时则在

尾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发

），

直至实际送

（

转

）

股总数与本次送

（

转

）

股总数一致

。

２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３

日通过

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

或其他托管机构

）

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

３

、

以下

Ａ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０＊＊＊＊＊９８３

王海鹏

２ ０１＊＊＊＊＊７８８

王治军

３ ００＊＊＊＊＊９８５

王丽

４ ００＊＊＊＊＊２５７

鞠成立

５ ００＊＊＊＊＊１５８

葛靖

６ ０１＊＊＊＊＊７０３

张晓健

五

、

本次所送

（

转

）

的无限售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３

日

。

六

、

股份变动情况表

。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本次转增股本（股）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

股份数量（股） 比例

％

一、限售流通股（或非流

通股）

３３７

，

５８４

，

１２０ ４７．２ ３３７

，

５８４

，

１２０ ６７５

，

１６８

，

２４０ ４７．２

０４

高管锁定股

３３７

，

５８４

，

１２０ ４７．２ ３３７

，

５８４

，

１２０ ６７５

，

１６８

，

２４０ ４７．２

二、无限售流通股

３７７

，

６１５

，

８８０ ５２．８ ３７７

，

６１５

，

８８０ ７５５

，

２３１

，

７６０ ５２．８

其中未托管股数

０ ０ ０ ０ ０．０

三、总股本

７１５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７１５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

，

４３０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

七

、

本次实施送

（

转

）

股后

，

按新股本

１

，

４３０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

，

２０１４

年年度

，

每股

净收益为

０．１８２８

元

。

八

、

咨询机构

：

证券部

１

、

咨询地址

：

深圳市光明新区新陂头村美盈森工业城

２

、

咨询联系人

：

刘会丰

３

、

咨询电话

：

０７５５－２９７５１８７７

４

、

传真电话

：

０７５５－２８２３４３０２

特此公告

。

深圳市美盈森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6月 26日


